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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 暴 頻 道煽 暴 頻 道 「「SUCKSUCK

ChannelChannel」」在黑暴肆虐期間在黑暴肆虐期間，，煽惑黑暴分子火燒警署及煽惑黑暴分子火燒警署及

宿舍宿舍、、參與暴動參與暴動，，製造炸彈和施用毒藥等冷血暴行製造炸彈和施用毒藥等冷血暴行。。該頻該頻

道道2727歲擁有人兼管理員歲擁有人兼管理員，，被裁定串謀煽惑他人參與暴動被裁定串謀煽惑他人參與暴動、、縱縱

火火、、製造炸藥等製造炸藥等77罪成罪成。。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許肇強昨日在判刑時指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許肇強昨日在判刑時指

出出，，「「SUCK ChannelSUCK Channel」」屬公屬公開頻道開頻道，，即使貼文非被告發布即使貼文非被告發布，，但他容但他容

許內容繼續存在即有不可推卸罪責許內容繼續存在即有不可推卸罪責，，而其涉及的煽動破壞及攻擊的而其涉及的煽動破壞及攻擊的

目標涉及面甚廣目標涉及面甚廣，，其串謀煽惑公眾妨擾罪案情較攬炒政棍戴耀廷在其串謀煽惑公眾妨擾罪案情較攬炒政棍戴耀廷在

「「佔中佔中」」案案中的同一控罪更加嚴重中的同一控罪更加嚴重，，遂判被告入獄遂判被告入獄66年半年半。。本案是首本案是首

宗宗TelegramTelegram煽暴頻道管理員兼擁有人受審後被定罪的案件煽暴頻道管理員兼擁有人受審後被定罪的案件，，也是也是

目前同類案件中刑期最長的判刑目前同類案件中刑期最長的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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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逾40條鼓吹暴動縱火製彈信息 官：罪責不可推卸

TGTG頻道搞手煽暴頻道搞手煽暴
7罪成囚6年半

1
串謀煽惑
他人縱火
囚6年

2
串謀煽惑
他人參與
暴動

囚5年

3
串謀煽惑
他人有意圖
而導致身體
受嚴重傷害
囚4年

4
串謀煽惑
他人製造
炸藥

囚2年半

5
串謀煽惑

他人施用毒藥或
其他殘害性物品
或有害物品
囚2年半

6
串謀煽惑

他人刑事毀壞
囚1年半

7
串謀煽惑

他人公眾妨擾
囚1年半

被告7罪刑期一覽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法庭法庭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葛婷

註：第1罪至5罪時間性質重疊，准同期執行，即入獄6年；第6罪及7罪因性質不
同，當中6個月刑期與前5罪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6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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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囝搵老豆老母」餘孽仍公然抗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8月9日，黑
暴分子包圍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燃燒衣紙和用鐳
射筆照射警員。兩名男大學生梁文傑（22歲）和
洪英展（23歲）在現場燒衣紙被捕，早前被裁定
非法集結罪罪成。裁判官劉淑嫻昨日在觀塘法院判

刑時表示，案發時正值修例風波高峰期，當時有逾
百人聚集叫囂、燒衣紙及用鐳射光照射警員和紀律
部隊宿舍，隨時觸發暴力升級，故判處阻嚇性刑罰
無可避免，遂以3個月作為量刑起點。酌情減刑2星
期，最終判囚10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20年7月6日，黑暴文宣
煽動「同道人」到觀塘apm商場進行所謂「靜默抗議」。
當晚6時許，有人在商場不同樓層聚集，揮動手上的白
紙。警方到場警告現場集結未經批准。約7時，61歲婦人
盧加敏站在創紀之城5期apm C層Apple Store外的警方

防線前高舉手上的白紙，警員懷疑被告正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遂截查她，但盧婦展示身份證時態度不合作。其後，
有警員指示她到有蓋地方搜身，避免高處有物品掉落，但
被告拒絕更高舉雙手大叫，被控一項阻差辦公罪。她昨日
在案件於觀塘法院首次提堂時認罪，被判監2星期。

包圍紀律部隊宿舍燒衣紙 兩大學生囚10周 婦人商場搞事阻差囚兩周法
庭
簡
訊

「「SUCK ChannelSUCK Channel」」圖文並茂如圖文並茂如「「黑暴天書黑暴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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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已移除
頻 道「SUCK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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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被告伍文浩報稱電腦技術員，於上月被裁定7項串謀煽惑
罪成。被告犯案時間由2019年10月4日至2020年6月28

日期間，涉串謀煽惑他人刑事毀壞、串謀煽惑他人縱火、串謀
煽惑他人公眾妨擾、串謀煽惑他人製造炸藥、串謀煽惑他人有
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串謀煽惑他人參與暴動，及串謀
煽惑他人施用毒藥或其他殘害性物品或有害物品。

群內唯一發布人 無惡不煽
案情指出，「SUCK Channel」頻道於2019年8月20日在網

上社交程式Telegram上建立，只有擁有人及管理員可發布信
息。截至2020年8月26日被告被捕當日，頻道約有10萬人訂閱
及逾兩萬條信息，最少42條涉非法煽惑他人刑事損壞、縱火、
公眾妨擾、製造炸藥、參與暴動等。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許肇強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是涉案
「SUCK Channel」頻道的唯一擁有人及其中一個管理員。該
頻道在案發期間曾教人用氯氣在警署和港鐵進行屠殺，令人休
克死亡，又叫人以毒物製造炸藥破壞警車。
該頻道還曾發文煽惑他人破壞「藍店」及火燒警察宿舍，非
法阻礙道路、高鐵西九龍站、機場，干擾交通燈、阻礙鐵路運
作，以及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鼓動他人帶備物資，以所謂的
「圍魏救趙」方式支援在中大發生的暴動。
許官指出，「SUCK Channel」屬公開任何人無
須訂閱，只憑連結或搜索都可讀到當中的訊息。被
告作為頻道的擁有人及管理員，有權於頻道發布、
剔除或修改信息內容，以及授權其他管理員發布訊息，
即使帖文非由他發布，但他容許內容繼續存在，更視而不
見，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比煽「佔中」罪行更嚴重
許官直言，本案沒有任何減刑因素，被告其中一條「串謀煽
惑他人公眾妨擾」控罪，被告發布相關訊息長達7個多月，比
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在非法「佔中」案中的同一控
罪案情更加嚴重。
許官判刑時以7項罪行的嚴重程度劃分為兩類：首類控罪的嚴
重程度依次為串謀煽惑他人縱火、參與暴動、傷人、製造炸
藥、施用毒藥，分以兩年半至6年監禁為量刑起點。鑑於該5罪
時間性質重疊，刑期同期執行，判監6年；餘下串謀煽惑他人刑
事毀壞及公眾妨擾罪，以1年半監禁作量刑起點，其中6個月刑
期與前5罪分期執行，即被告總刑期為監禁6年半。

除了黑暴文宣煽暴「SUCK Chan-
nel」頻道，另一個Telegram「起底」
群組「阿囝搵老豆老母」仍遺毒未

除。該頻道以「起底」為主，輔以煽仇煽暴言論。該頻
道其中一名女管理員去年承認串謀煽惑他人犯縱火罪及
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
年。
然而，該「起底」頻道近月死灰復燃，更日益猖獗。

為此，私隱專員公署正積極考慮首次引用法例，停止或
限制市民接達（access）相關平台。然而，昨日有人公
然對抗政府出招遏止非法「起底」，在「阿囝搵老豆老

母」頻道一度發布逾千「起底」內容，令人擔心黑暴餘
孽仍在死心不息煽「獨」煽暴。
Telegram頻道「阿囝搵老豆老母」的女管理員許佩

怡，於去年承認於2019年8月12日至11月28日，在香
港與他人，串謀煽惑Telegram使用者用火損壞財產，
以及透過管理該頻道作出煽動意圖的作為，促使他人使
用暴力、不守法及不服從合法命令。其後，她在區域法
院被判囚3年。
不過，有消息指「阿囝搵老豆老母」仍保留及散布
「起底」信息，包括大量特區政府官員、執法機關官員
及愛國愛港人士的個人資料。就此，早前有消息指特區

政府計劃停止或限制市民接達（access）存有大量「起
底」信息的Telegram群組。在消息傳出後，該頻道竟
公然對着幹，於昨日一度發出逾千條「起底」信息，包
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的個人資料。雖然TG平台
管理人員不斷刪除訊息，並註明這些訊息違反了Tele-
gram的使用條款，但有人仍不斷發放，管理員刪除帖
文的速度追不上發放速度。
除了煽暴起底，不法分子近來還利用Telegram設立

頻道，煽惑市民反對特區政府推行加強版「安心出行」
政策，更煽動市民拒打疫苗。警方於去年底拘捕4名男
女，其中兩人是一個有500人訂閱的Telegram頻道管
理員。他們涉嫌煽惑群眾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和所謂
「三罷」行動，其目的就是要使群眾拒打疫苗及拒絕使
用「安心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在修例風波期間，黑暴
分子在網上推出多個煽暴宣「獨」及「起底」群組，其
中尤以Telegram「SUCK Channel」頻道最活躍最惡
毒，充斥了煽動殺人放火等五花八門的訊息，不單教人
製造炸藥等致命武器，還圖文並茂教授「火魔法師」等
黑暴「攻略」，甚至提供即時逃跑路線等。其犯案時間
貫穿黑暴亂港的高峰期，儼如暴徒的犯罪指南，是推動
黑暴惡行的推手之一。
據「SUCK Channel」當年的信息顯示，攬炒文宣在

這個「公海」頻道發布非法集結的時間地點，貼出煽動
性文宣海報「吹鷄」召集人馬，包括「機場交通壓力測
試日」、機場「和你飛」、「1112破曉行動」、「全
港三罷、七區開花」、「中環和你Lunch」、「524反
國歌大遊行」，又在不斷發布所謂「三罷」信息，煽動
破壞交通設施，令列車停駛等。
該頻道更圖文並茂地貼出大量如何破壞公共設施、縱

火及襲擊警員的「戰術」，發布「教學指南」及短片，
教人製造及使用汽油彈、鋁熱彈、炸藥，如何利用有

毒、腐蝕性化學物、可燃液體再配以火柴頭及「邊爐」
罐破壞警車，還上載了專門協助暴徒逃走的「通風報信
台」，實時列出警方的布防位置以至逃走的路線等。
這些非法訊息在修例風波期間迅速轉載到其他不同網

上平台。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戴子斌
昨日表示，當香港社會正被暴動蹂躪時，該頻道在短時
間內有大量煽暴信息，透過互聯網廣泛煽暴，令香港的
情況惡化。被告昨日被判囚6年6個月，相信該判決具
有阻嚇作用。

涉煽動非法集結涉煽動非法集結
「「連登仔連登仔」」擬認罪擬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青年涉嫌在「連登

討論區」及Telegram頻道發貼文，煽惑他人在平安夜上
街集結、襲擊「落單」警員等，被警方國安處拘捕，被
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及3項作出一項或多項具
煽動意圖的行為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提堂時，辯方
透露被告擬承認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惟爭議
餘下3項控罪應否由區域法院審理。
被告陳泰森（22歲、送貨員），其代表大律師昨在庭

上透露，被告擬承認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並提議
法庭可先為被告索取精神報告，惟法官郭偉健考慮到被
告尚未正式答辯，認為現階段不適合索取報告。
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控罪指，被告於2021年12

月13日非法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3項作出一項或多
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指，被告在2021年8月19日至
12月8日期間，分別在「連登討論區」及Telegram頻道
「LIBERKONG公海」發表陳述，意圖引起憎恨或藐
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激起香港居民
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
項；引起香港居民的不滿或離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是案本月初在西九龍法院再訊時，辯方就3項作出一
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可否交付區域法院審理提
出爭議。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聽取雙方陳詞後，裁定該
3罪可與首項煽惑罪一併轉上區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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